
教育部办公厅、国家计委办公厅
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收费及其标准

问题的通知
教财厅〔2000〕110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教育厅(教委)、物价局(计委)，中央广

播电视大学、各省级广播电视大学:

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，进一步深化我国

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改革，促进广播电视教育事业的健康发

展，经研究决定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继续执行教育部办公厅、

国家计委办公厅《关于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学费提取标准的通

知》(教财厅〔1999〕1号)中的收费项目和标准。中央广播电

视大学从各省级 电视大学收取学费中提取的部分学费，必

须全部用于教学、科研以及现代化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和教学

资源的改善。此外，1999年由教育部批准，中央广播电视大

学与清大学、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普通高校联合开办本科或专

科教育的“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试点”

项目，鉴于开放教育招收的学生学籍由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

直接管理，教学过程必须提供课程资源及实现教师和学生交

互式的学习手段，成本高，投入大，仅仅依靠原有的财政专

项经费，远远满足不了项目实施的需要。

为确保该项目的顺利实施，批准同意中央广播电视大学

与有关合作高校从各省级广播电视大学收取的费用中提取

部分资金，以弥补办学经 费的不足。目前，暂定项目及标



准为:一次性收取注册建档费 100元/生，课程费专科生 5元/

学分，本科生 10-15元/学分，考试费 10元/门。所提取的费

用由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普通高校按比例分成，全部用于开

展教学业务工作所必需的经费支出以及办学条件的改善。中

央广播电视大学及各省级广播电视大学应严格执行国家有

关部门规定的收费项目和标准，各项行政事业性收费必须按

照国家预算外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纳入财政专户存储，实行

收支两条线管理，并全部用于广播电视教育事业发展的需

要。同时，要注重加强内部财务的核算和管理，努力提高经

费的使用效益。

教育部办公厅 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办公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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